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

宜蘭縣政府消防局補助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申請表

編號：___________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

姓名 性別
□男

□女

出生年

月日
年   月   日
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連絡

電話

(宅)

(行動)

申請

裝設地點

宜蘭縣        鄉鎮市 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巷      

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

場所狀況
□自有住宅

□租賃住宅

申請補助資格

(可複選)

□獨居老人

□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
□身心障礙者     

□其他____________

申

明

書

內

容

一、 消防法第六條第五項規定：「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

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權人，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；其安裝

位置、方式、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十條規定：「本法第六條第五項規定之場所，

於本辦法發布生效前既設者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

前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。」

二、 申請補助以戶為單位，原則補助裝設一只，以申請一次為限。

三、 請提供申請補助資格佐證資料以利審查，現場查核實際條件如與申請補

助資格不符，得不予補助設置。

四、 本人向宜蘭縣政府申請補助裝置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安裝測試功能正常，

對於裝設位置、方式及數量均無異議，日後將定期（每月）自行實施測試、

清潔、檢查固定及更換電池，確實做到維護保養責任，以確保產品功能。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初審

意見

□ 合於補助規定，補助設置一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。

□ 不合於規定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隊承辦人：    分隊主管：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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